附件：
校区“第二课堂成绩单”积分认定标准（试行）
	类别
	形式
	标准
	要求

	德育
	参加党校、团校、青马班等培训
	院级积1分，校级积2分，省部级积3分，国家级积5分。
	院级及以上，全程参与并结业。

	
	参加党团班等主题教育活动
	参加1次积1分,最高积5分。
	院级及以上，单次项目参与时长不少于1小时。

	
	参加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讲座及报告
	参加1次积1分,最高积5分。
	院级及以上，单次项目参与时长不少于1小时。

	
	作为学生代表参与经验交流
	院内交流参加1次积0.5分，校内交流1次积1分，最高积3分。
	由学院组织及各级学生社团组织。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学习
	每5000分积1分，最高积4分。
	自主学习。

	
	参加德育类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知识竞赛
	参赛1分，最高积2分；荣获荣誉：院级积1分，校级积2分，省部级积3分，国家级积5分（同一个赛事取最高积分记录）。
	院级及以上。

	
	参加社会实践等
	参加并成功结题1分；荣获荣誉院级积1分，校级积2分，省部级积3分，国家级积5分（同一个项目取最高积分记录）。
	包括暑期社会实践和寒假社会实践中红色主题类别的社会实践。

	
	作为优秀代表、先进典型参与宣讲
	参加1次积1分，最高积4分。
	由校区组织或推荐到校外宣讲。

	
	作为成员获评校级、市级及以上德育类先进集体
	荣获荣誉：校级积0.5分，市级积1分，省部级积2分，国家级积3分。
	院级及以上。

	
	获评校级、市级及以上德育类先进个人
	荣获荣誉：校级积1分，市级积2分，省部级积3分，国家级积5分。
	院级及以上。

	
	德育先进事迹被主流媒体官方报道
	校级积0.5分，市级积1分，省部级积2分，国家级积3分；最高积5分。
	校级及以上。

	
	参与思想政治类课题研究
	校级积1分，省部级积2分，国家级积3分；最高积5分；前5参与者积分。
	校级及以上。

	
	撰写思想政治类文章并公开发表
	校级积1分，省部级积2分，国家级积3分；最高积5分；前3作者积分。
	校级及以上。

	
	日常表现（扣分项）
	通报批评扣1分，警告处分扣2分，严重警告处分扣3分，记过处分扣4分，留校察看处分扣6分。
	

	智育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参加并结题通过，省部级及以上积20分，校级积10分，院级积5分。
个人独立参加者，可获得项目对应积分；组队参加者，队长获得项目对应积分的1/2，其他成员分享项目对应积分的1/2。同一立项题目，不同级别之间不累计积分，均以参加的最高等级确定对应积分。
	院级及以上。

	
	学科及创业类竞赛
	省部级及以上竞赛获奖积20分；校级竞赛获奖积5分。同一类型比赛不同级别之间不累计积分。
项目不设队长，所有成员分享项目对应积分；项目设队长，队长获得项目对应积分的1/2，其他成员分享项目对应积分的1/2。
	

	
	学术论文
	在SCI、SSCI、EI、CSSCI收录期刊，或在中文核心期刊正式发表，积20分；在一般正规期刊（含学术会议论文集）正式发表，积20分。
由个人在校区导师指导下完成，可获得项目对应学分；若由多人共同参与完成，学生第一作者获得项目对应积分的2/3，其他成员分享项目对应积分的1/3。
	发表的学术论文应是在校区导师指导下完成的成果，指导教师应为共同作者，作者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发明创造活动
	获得专利授权（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或发明专利证书或授权通知书），积20分；获得软件著作权，积20分。
	指导教师应为共同发明人，专利权人应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获得的软件著作权，著作权人应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创业实践
	正式注册科技或新业态新模式公司（自主创办运行半年以上且在校区备案），积20分；入驻校区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积10分。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可获得项目对应积分的2/3，其他成员分享项目对应积分的1/3。
	

	
	专业证书
	获得国家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全国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证书（高级），积20分；获得国家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全国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证书（中级），积10分。
	

	
	参加讲座、报告、培训等
	参加校区、学院组织的各类创新创业类讲座、报告、培训等，参加1次积1分。
	院级及以上。

	体育
	体质健康测试
	健康测试合格，第一、二学年四学期每学期积0.5分，第三学年两个学期每学期积1分。
	

	
	阳光长跑
	成绩及格，第一、二学年四学期每学期积1.5分，第三学年两个学期每学期积2分。
	按照文件要求完成对应学期里程数。

	
	体育活动
	参加1次积0.5分，最高积1分。
	文理学院组织的各类校级体育活动，不包含活动组织方和观众，不包含班级和社团内部活动，单次活动时长不少于1小时。

	
	体育比赛
	校级竞赛：获得1—3名积1分；4—8名积0.5分；
省部级竞赛：参加1次积1分，获得1—3名积3分，4—6名积2分，8-9名积1分；
国家级竞赛：参加1次积3分，获得1-3名积5分，4-6名积4分，7-8名积3分 。
	校级及以上。

	
	体育类社团
	每学期积0.5分，最高积1分。
	在修满体育必修课同时，参加体育类社团。

	
	校级比赛活动保障工作
	参加1次积0.5分，最高积1分。
	活动签到打卡不合格者不积分。

	
	体育类主题讲座
	参加1次积0.5积分，最高积1分。
	单次项目参与时长不少于1小时。

	美育
	美育通识课程
	修读通过积1分，最高积2分。
	校区线下课程或指定平台线上课程

	
	文艺展演
	课程汇报、院级演出1次积1分，校级演出1次积2分，最高积3分。
	美育类课程汇报、院级及以上演出。

	
	美育熏陶
	1次积0.5分，每学年最高1.5分，最高积3分。
	参观课程指定的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剧院演出活动等，需按要求提交体会。

	
	文化艺术类主题讲座
	参加1次积0.5分，最高积4分。
	参加美育类讲座、报告等。

	
	人文艺术类文化活动（含作品征集）
	参加活动1项积1分，参加征集活动并提交征集作品一次积1分，最高积4分。
	全程参加人文艺术类活动（不含观众）或提交征集作品。

	
	人文艺术类竞赛
	校级：1-3等奖积1分；省部级：参加1次积1分，获得1—3名积3分，其它奖项积2分；国家级：参加1次积3分，获得1-3名积5分，其它奖项积4分（同一个赛事取最高积分记录）。
	学院及以上。

	
	人文艺术类社团
	前两学年每学年积2分，第三学年积3分。
	在修满至少一门美育类选修课同时，参加美育类社团。

	劳育
	校园劳动实践
	参加1次积0.5分，最高积4分。
	勤工助学、校园卫生、垃圾分类、食堂帮厨、宿舍卫生、教室清洁、实验室维护等集体劳动。

	
	生产劳动实践
	参加1项积2分，最高积4分。
	完成专业实习和实践教学环节中的生产劳动。以劳动清单所列项目为准。

	
	社会实践
	参加1项积1分，最高积2分。
	参加社会实践团队（要求能够体现劳动工作量，网络调研类不计入，红色主题不计入），形成相关社会实践报告和成果。

	
	志愿服务实践
	完成1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积1分，最高积4分。
获评校级、省级、国家级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分别计1、2、4积分。
	校级及以上重大活动志愿服务以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认定为准。其他志愿服务以劳动清单所列项目为准。

	
	创新创业实践
	每完成1项，积1分。最高积4分。
	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创新创业赛事或创业实践活动。以劳动清单所列赛事为准。

	
	特色技能实践
	参加美食公开课、园林公开课、礼仪公开课、急救公开课等技能劳动实践课。参加一次积0.5分，最高积2分。
	

	
	宿舍卫生劳动实践（扣分项）
	每周开展宿舍卫生清理及内务收纳整理。在宿舍卫生检查过程中，卫生不合格的宿舍人员，积分扣除1分/次。
	

	技能提升
	干部经历
	在校区各级党组织、团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各级各类大学生骨干培训、团队训练等。
	只记录不积分。

	
	学习水平考试
	大学英语四六级（425分及以上）成绩单、专业英语四八级证书、托福、GRE、雅思等英语水平认证、日语一二级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二甲以上）、计算机等级（二级及以上）证书等。
	只记录不积分。

	
	其他技能证书
	驾照、运动员、救生员等其他技能证书。
	只记录不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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